
附件二

審查小組決議

金額 調整後內容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4

「求職掌先

機-就業不

NG」受刑收

容)人就業促

進活動計畫

58,500

一、核准金額:58,5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就業講座講師鐘點費:48,000元(1,000元x48h)

2.就業講座成功更生人暨企業主現身分享講師費:10,000元(5場次x2h)

3.雜支:5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關

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際情形

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8

111年度補助

生活陷困應受

保護人計畫

264,000

一、核准金額：264,0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急難救助費用:90,000元(5,000元/案x18人)

2.輔導就醫費用:20,000元(4,000元/案x5人)

3.協助租屋費用:30,000元(10,000元/案x3人)

4.補助醫療費用:100,000元(10,000元/案x10人)

5.年節關懷慰問費用:24,000元(2,000元x12戶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關

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際情形

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辦理

單位
編號

工作項目

(名稱)

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計畫案

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9

中途之家收容

人安置費用

(含三節關懷

活動)

1,182,550

一、核准金額：1,182,55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收容人伙食費:900,000元(6,000元x30人次x5月)

2.收容人零用金:750,000元(500元x30人次x5月)

3.三節(春節、母親節及端午節、中秋節)關懷活動費:207,500元(2,500元x83人次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9月15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0月14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關

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際情形

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六、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處，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係由「臺灣

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定補助」之相關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

金暨認罪協商金使用之公益性。

臺灣更

生保護

會高雄

分會

10

111年度「更

生人家庭支持

服務方案」計

畫

99,600

一、核准金額：99,60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訪視交通補助費:54,000元(300元x15次x12月)

2.個案資料處理費:45,600元(3,800元x12個月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關

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際情形

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